
为
了

保
障

您
的

合
法

权
益

，
请

您
在

购
买

公
牛

产
品

后
，

妥
善

保
管

三
包

凭
证

、
发

票
或

其
他

购
买

凭
证

。
产

品
的

三
包

有
效

期
自

您
收

到
产

品
（

以
下

简
称

：
收

货
）

之
日

起
开

始
计

算
，

三
包

有
效

期
为

12
个

月
。

3、
在

三
包

有
效

期
内

，
经

两
次

维
修

仍
不

能
正

常
使

用
的

产
品

，
经

公
牛

检
测

确
认

，
您

可
凭

有
效

维
修

记
录

，
可

免
费

更
换

同
型

号
同

规
格

的
产

品
。

产
品

更
换

由
销

售
商

负
责

。

为
了

保
障

您
的

合
法

权
益

，
请

您
到

公
牛

授
权

销
售

商
处

享
受

三
包

服
务

。
当

您
提

出
三

包
服

务
要

求
时

，
您

需
提

供
：

1、
所

购
产

品
；

2、
购

买
该

产
品

时
取

得
的

发
票

原
件

或
或

其
他

购
买

凭
证

。
3、

有
效

的
三

包
凭

证
。

1、
自

收
货

之
日

起
7日

内
，

确
保

所
收

商
品

完
好

，
产

品
包

装
和

配
件

等
齐

全
，

无
人

为
损

坏
的

性
能

故
障

时
，

可
按

发
票

价
格

一
次

性
足

额
退

款
，

或
更

换
同

型
号

同
规

格
的

产
品

，
或

免
费

修
理

。
2、

自
收

货
日

起
第

8日
至

15
日

内
，

产
品

出
现

非
人

为
损

坏
的

性
能

故
障

，
可

更
换

同
型

号
同

规
格

的
产

品
，

或
免

费
修

理
。

感
谢

您
选

购
公

牛
产

品
，

当
您

在
产

品
使

用
过

程
中

，
出

现
任

何
非

人
为

损
坏

的
性

能
故

障
时

，
享

有
公

牛
修

理
、

更
换

、
退

货
（

以
下

简
称

“
三

包
”

）
的

服
务

承
诺

。

服
务

热
线

：
40

0-
88

3-
23

88
网

址
：

w
w

w
.g

on
gn

iu
ch

az
uo

.c
om

.c
n

1、
产

品
超

过
三

包
有

效
期

；
2、

无
三

包
凭

证
、

有
效

发
票

或
其

它
有

效
销

售
凭

证
的

；
3、

三
包

凭
证

型
号

与
产

品
型

号
不

符
或

者
被

涂
改

的
；

4、
未

按
《

使
用

说
明

书
》

要
求

使
用

、
维

护
、

保
养

或
使

用
非

原
厂

配
件

造
成

的
损

坏
；

5、
非

授
权

的
维

修
、

改
动

，
以

及
误

用
、

碰
撞

、
跌

落
、

挤
压

、
进

液
、

腐
蚀

；
6、

撕
毁

、
涂

改
或

不
能

辨
认

产
品

标
贴

、
封

条
及

序
列

号
（

SN
）

；
7、

因
水

灾
、

火
灾

、
雷

击
等

不
可

抗
拒

力
造

成
损

坏
的

；
8、

因
产

品
正

常
磨

损
或

正
常

老
化

导
致

的
缺

陷
；

9、
非

在
中

国
大

陆
销

售
的

公
牛

产
品

。

产
品

不
符

合
“

三
包

”
服

务
条

件
但

要
求

维
修

的
，

公
牛

将
按

零
部

件
和

人
工

成
本

计
算

合
适

的
维

修
费

用
，

并
向

您
提

出
报

价
，

征
得

您
的

同
意

后
，

公
牛

为
您

提
供

产
品

维
修

服
务

。

销
售

商
名

称
及

地
址

：

产
品

名
称

及
型

号
：

更
换

及
维

修
记

录
：


